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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2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國小教育科
承辦人：方朱衣絹
電話：7995678分機3058
電子信箱：ic0829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小字第11530055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高雄市社會情緒學習教師在職進修專長增能學分班招生簡章 

(65045675_115300558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局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高雄市社會情緒學習

教師在職進修專長增能學分班招生，鼓勵公私立國小、國

中及高中職學校依招生簡章薦派相關人員參加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辦理單位：

(一)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。

(二)承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(以下簡稱臺師大)。

(三)開課單位：臺師大師資培育學院及進修推廣學院、高雄

市河堤國小。

二、開班目的：

(一)本班主要針對108課綱精神與內涵、素養導向課程發展及

「社會情緒學習」融入課程架構進行探討，以期提升教

師課程規劃與設計能力。

(二)鼓勵教師投入「社會情緒學習」融入課程及教學活動/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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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設計，提升師生情緒 教學知能。

三、開設課程：計1科，2學分36小時(實體授課)，課程表如附

件。

四、招生人數：每班25~40人(含中心學校及種子學校薦派人

員)。

五、招生對象：學校依下列招生對象推薦校內表現優秀人員。

(一)第一順位：高雄市友善校園SEL中心學校及三級種子學校

薦派人員。

(二)第二順位：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、正式教師。

(三)第三順位：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。

六、課程日期：115年1月25日(星期日)~1月29日(星期四)及1月

31日(星期六)共六日，每日6小時。依課表核予公假(部分

於星期六、日全日公假)。

七、上課地點：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小2F會議室。(高雄市三民

區裕誠路3號)

八、報名時間及方式：即日起至115年1月14日(星期三)止，請

以掛號郵寄至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小輔導室(高雄市三民區

裕誠路3號)方朱衣絹老師收；並完成Google表單填報 (需

同時完成「紙本核章報名表+Google表單填報」)。

(一)報名表正本(需核章)附件2。

(二)Google表單填報：請於115年1月14日(星期三)下午5時前

至下開網址報名：https://forms.gle

/9N3zN2ka3tP3jRm66

九、錄取方式與條件：

(一)依招生對象及郵寄時間（以郵戳為憑）排序額滿即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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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取得學分後，須返校進行SEL課程或活動/課程推廣，並

於115年10月30日前繳交成果(附件3)至河堤國小輔導

處。

十、錄取名單公告：於115年1月19日(星期一)下午5時前，於高

雄市政府教育局(https://www.kh.edu.tw/)首頁之最新公

告/電子公告處公告，並寄發報到須知至錄取學員個人電子

郵件信箱。

十一、課程內容：如附件。

十二、授課師資：如附件。

十三、經費來源：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專款補助。

十四、其他：

(一)缺課時數不得超過規定時數始得發給學分證明書。

１、該科修業期滿成績合格者且未逾缺課規定時數者，由

臺師大發給學分證明書。

２、缺課(請假)時數最多6小時，超過者不發給學分證明及

成績單。

３、學員到勤情形以簽到表為準，未簽到者以缺課論(簽到

表送回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簽)，故每次上課請務

必簽到，以免因缺課太多而扣發學分證明書及成績

單。

(二)進修教師需依規定報名，錄取後完成報到手續上課，非

錄取名單內人員不得逕自前往旁聽、補課。

(三)所繳證件、資料如有偽造或不實者，除取消進修資格外

並自負法律責任。

(四)本班學員錄取後，不得辦理保留。
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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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臺師大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。

(六)學員返校進行SEL課程或活動/課程推廣之繳交成果將擇

優給予獎勵。

(七)其他未盡事宜依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和臺師大相關規定或

決議辦理。

(八)業務承辦連絡方式：

１、聯絡電話：0915876917 方朱衣絹

２、電子信箱：ic610829@gmail.com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
副本：本局高中職教育科、國中教育科、國小教育科(均紙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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